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办法

（修订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均应按本办法进行纳税申报。

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废旧物资销售发票以及申报抵扣运输发票进项税额、海关完税凭证进项税额和废旧物资进项税额的纳税人，在发票电子信息采集成功后，方可办理申报手续。

三、纳税申报资料

（一）必报资料

1、《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及其《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表二）》；

2、 使用防伪税控开票系统的纳税人，抄取的记录当期纳税信息的IC卡（明细数据备份在软盘上的，还须报送备份数据软盘）；
3、《废旧物资发票开具清单》纸质资料及电子信息（从事废旧物资回收经营的纳税人填报）；

4、《增值税运输发票抵扣清单》纸质资料及电子信息（申报抵扣运费进项税额的纳税人填报）；

5、《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清单》纸质资料及电子信息（申报抵扣海关完税凭证进项税额的纳税人填报）；

6、《废旧物资发票抵扣清单》纸质资料及电子信息（申报抵扣废旧物资发票进项税额的纳税人填报）；

7、《成品油购销存情况明细表》（从事成品油零售的纳税人填报）；

8、《电力企业增值税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传递单》（实行预征的发、供电企业填报）
9、固定资产抵扣明细表（允许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纳税人填报）

10、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必报资料。

实行纸质申报的纳税人，应在规定的纳税申报期内，将必报资料（具体份数由省级国家税务局确定）报送主管国税机关；实行电子申报的纳税人，应在规定的纳税申报期内将必报资料的电子数据报送主管国税机关，并在规定的时限内报送纸质资料，纸质资料报送的时间和份数由省级国家税务局确定。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时有特殊情况需要说明的，应以书面材料方式，连同其他必报资料一并报送。

（二）备查资料

1、《认证结果通知书》和《专用发票认证结果清单》；

2、利用防伪税控开票系统打印的记录专用发票开具汇总和明细情况的统计表；
3、稽核比对结果通知书及其明细清单；

4、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通知书；
5、已开具的普通发票存根联； 

    6、本期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公路及内河运输发票抵扣联；

    7、本期申报抵扣的海关完税凭证、农产品普通发票、废旧物资发票及铁路、民航、管道运输的货票的复印件（应在复印件上注明原件所在的记帐凭证号码）；

    8、收购凭证的存根联或抵扣联（或报查联）；

    9. 代扣代缴税款凭证存根联；

    10、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备查资料。

    备查资料是否需要在当期报送，由省级国家税务局确定。

四、纳税申报资料的管理

（一）必报资料

主管国税机关受理申报后，应将必报资料退还一份给纳税人。纳税人应将退还的申报资料与当期的《认证结果通知书》、《专用发票认证结果清单》以及防伪税控开票系统打印的记录专用发票开具汇总和明细情况统计表一并装订，按会计资料认真保管。

（二）备查资料

纳税人在月度终了后，应将备查资料认真整理，装订成册。

1. 属于整本开具的普通发票存根联，按原顺序装订；电脑版普通发票存根联，应按开票顺序号码每25份装订一册，不足25份的按实际开具份数装订。

2. 属于扣税凭证的单证，按单证种类每25份装订一册，不足25份的按实际份数装订。

3. 装订时，必须使用税务机关统一规定的《征税/扣税单证汇总簿封面》（以下简称“《封面》”），并按规定填写封面内容，由办税人员和财务人员审核签章。

纳税人开具的普通发票及收购凭证在其整本使用完毕的当月，加装《封面》。

4. 《封面》的内容包括纳税人单位名称、本册单证份数、金额、税额、本月此种单证总册数及本册单证编号、税款所属时间等，具体格式由省级国家税务局制定。

五、申报期限

纳税人应按月进行纳税申报，申报期为次月1日至10日，遇最后一日为法定休假日的，顺延1日；申报期内有连续3日以上法定休假日的，按休假日天数顺延。

六、申报方式

纳税人可以直接到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也可以邮寄、数据电文或者其他方式办理纳税申报。有条件的地区，应积极推行电子申报，以方便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

七、《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表及附表，以下简称申报表）的规格、尺寸由省级国家税务局自行确定。省级国家税务局应通过互联网将申报表的样式、规格及尺寸向纳税人和社会进行公告，纳税人可自行下载适用或从中介机构购领。

八、罚则

（一）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处罚。

（二）纳税人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处罚。

（三）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处罚。

附件：1、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

3、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二）

4、 固定资产抵扣明细表

5、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一般纳税人）及其附表填表说明

6、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逻辑关系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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